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
第  四  條    雇主聘僱第一類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

四款規定之工作，申請聘僱許可及展延聘僱許可時，應檢

具下列各款文件之一，送交中央主管機關：

一、該人員由居住國家合格設立之醫療機構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經醫師簽章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其中

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館處驗證；前述證明文件

以英文開具者，得予免附中文譯本。

二、該人員由指定醫院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

前項健康檢查證明，應包括下列檢查及證明項目：

一、胸部 X 光肺結核檢查。

二、梅毒血清檢查。

三、身體檢查。

四、麻疹及德國麻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

證明。但申請展延聘僱許可者，得免檢附。

五、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依其曾居住國家疫情或

其他特性認定之必要檢查。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前項健康檢查任一項目不合格者，

不予核發聘僱許可或展延聘僱許可。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者，不在此限：

一、因國內疫苗短缺致無法檢附前項第四款之預防

接種證明，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限期預防接種。

二、第七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九條所定情形。

第  七  條    雇主應於收受指定醫院核發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及第四項健康檢查證明後，送交該外國人留存。

  前項健康檢查結果有不合格或須進一步檢查者，雇主

應安排該人員依下列時程辦理再檢查及治療：

一、胸部 X 光肺結核檢查：疑似肺結核或無法確認

診斷者，自收受健康檢查證明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至指定機構再檢查。

二、漢生病檢查：疑似漢生病者，自收受健康檢查證



明之次日起十五日內，至指定機構再檢查。

三、梅毒血清檢查：於收受健康檢查證明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取得完成治療證明。

四、腸內寄生蟲糞便檢查：於收受健康檢查證明之次

日起六十五日內，至指定醫院治療後再檢查並取

得陰性之證明；經確診為痢疾阿米巴原蟲陽性者，

須取得治療後再檢查三次均為陰性之證明。

  因國內治療藥物短缺致無法取得前項再檢查、完成治

療證明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公告調整期限、再檢查或

治療之替代方式。

第  十  條    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四款所定檢查不合格，指下列各款

情形之一：

一、受聘僱外國人經確認診斷為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二、受聘僱外國人未依第四條第三項但書第一款規定

完成預防接種。

三、受聘僱外國人未依第七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完

成再檢查或再檢查不合格。

四、受聘僱外國人未依第九條規定配合結核病或漢生

病都治服務累計達十五日以上。

第 十 五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年四月三十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年三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之

條文，自一百十三年二月七日施行。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總說明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就業服

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授權訂定，業經改制前行政

院衛生署（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於九十三

年一月十三日訂定發布，歷經十三度修正在案。為適時檢討相關實務

作業程序，以保障受聘僱外國人及雇主權益，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為因應治療用藥供應短缺之情形，增訂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公

告調整期限、再檢查或治療之替代方式，中央主管機關得先核

發聘僱許可；若未依前開公告調整措施辦理，該健康檢查項目

即為不合格，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規定廢止其聘僱許可。（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七條、第十條） 
二、 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雇主聘僱第一類

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之工作，申請聘僱

許可及展延聘僱許可

時，應檢具下列各款文

件之一，送交中央主管

機關： 
一、該人員由居住國

家合格設立之醫

療機構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經醫師

簽章之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及其中

文譯本，並經我

國駐外館處驗

證；前述證明文

件以英文開具

者，得予免附中

文譯本。 
二、該人員由指定醫

院最近三個月內

核發之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 
前項健康檢查證

明，應包括下列檢查

及證明項目： 
一、胸部 X 光肺結核

檢查。 
二、梅毒血清檢查。 
三、身體檢查。 
四、麻疹及德國麻疹

之抗體陽性檢驗

報告或預防接種

證明。但申請展

第四條 雇主聘僱第一類

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之工作，申請聘僱

許可及展延聘僱許可

時，應檢具下列各款文

件之一，送交中央主管

機關： 
一、該人員由居住國

家合格設立之醫

療機構最近三個

月內核發經醫師

簽章之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及其中

文譯本，並經我

國駐外館處驗

證；前述證明文

件以英文開具

者，得予免附中

文譯本。 
二、該人員由指定醫

院最近三個月內

核發之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 
前項健康檢查證

明，應包括下列檢查

及證明項目： 
一、胸部 X 光肺結核

檢查。 
二、梅毒血清檢查。 
三、身體檢查。 
四、麻疹及德國麻疹

之抗體陽性檢驗

報告或預防接種

證明。但申請展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增訂

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爰將其納為第三項

第二款之適用對象。 



延聘僱許可者，

得免檢附。 
五、其他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依其曾

居住國家疫情或

其他特性認定之

必要檢查。 
中央主管機關對

於前項健康檢查任一

項目不合格者，不予

核發聘僱許可或展延

聘僱許可。但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因國內疫苗短缺

致無法檢附前項

第四款之預防接

種證明，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限

期預防接種。 
二、第七條第二項、第

三項或第九條所

定情形。 

延聘僱許可者，

得免檢附。 
五、其他經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依其曾

居住國家疫情或

其他特性認定之

必要檢查。 
中央主管機關對

於前項健康檢查任一

項目不合格者，不予

核發聘僱許可或展延

聘僱許可。但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因國內疫苗短缺

致無法檢附前項

第四款之預防接

種證明，經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限

期預防接種。 
二、第七條第二項或

第九條所定情

形。 
第七條 雇主應於收受指

定醫院核發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

第四項健康檢查證明

後，送交該外國人留

存。 
前項健康檢查

結果有不合格或須進

一步檢查者，雇主應安

排該人員依下列時程

辦理再檢查及治療： 

一、胸部 X 光肺結核

檢查：疑似肺結

核或無法確認診

第七條 雇主應於收受指

定醫院核發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

第四項健康檢查證明

後，送交該外國人留

存。 
前項健康檢查結果

有不合格或須進一步

檢查者，雇主應安排該

人員依下列時程辦理

再檢查及治療： 

一、胸部 X 光肺結核

檢查：疑似肺結核

或無法確認診斷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因國際間之腸內寄

生蟲等治療用藥供

給不穩定，為因應國

內治療用藥供應短

缺之情形，並考量傳

染病防治實務之運

作，與第二類及第三

類外國人工作權益，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若因國內治療用藥

短缺，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得公告調整第



斷者，自收受健

康檢查證明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

至指定機構再檢

查。 

二、漢生病檢查：疑

似漢生病者，自

收受健康檢查證

明之次日起十五

日內，至指定機

構再檢查。 

三、梅毒血清檢查：

於收受健康檢查

證明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取得完

成治療證明。 

四、腸內寄生蟲糞便

檢查：於收受健

康檢查證明之次

日 起 六 十 五 日

內，至指定醫院

治療後再檢查並

取 得 陰 性 之 證

明；經確診為痢

疾阿米巴原蟲陽

性者，須取得治

療後再檢查三次

均 為 陰 性 之 證

明。 

因國內治療藥

物短缺致無法取得前

項再檢查、完成治療證

明者，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得公告調整期限、再

者，自收受健康檢

查證明之次日起

十五日內，至指定

機構再檢查。 

二、漢生病檢查：疑似

漢生病者，自收受

健康檢查證明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

至指定機構再檢

查。 

三、梅毒血清檢查：於

收受健康檢查證

明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取得完成治

療證明。 

四、腸內寄生蟲糞便檢

查：於收受健康檢

查證明之次日起

六十五日內，至指

定醫院治療後再

檢查並取得陰性

之證明；經確診為

痢疾阿米巴原蟲

陽性者，須取得治

療後再檢查三次

均為陰性之證明。 

 

二項之期限、再檢查

或治療之替代方式，

第二類及三類外國

人應依公告調整措

施辦理再檢查及治

療，中央主管機關得

先核發聘僱許可。 

三、第二類及三類外國

人若未依前開公告

調整措施辦理，該健

康檢查項目即為不

合格，由中央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七十三

條規定廢止其聘僱

許可。 

四、另考量第二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之治療

用藥亦可能因國際

供給不穩定而有短

缺情事，爰一併適用

之。 



檢查或治療之替代方

式。 
第十條 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四款所定檢查不合

格，指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受聘僱外國人經

確認診斷為多重

抗藥性結核病。 

二、受聘僱外國人未

依第四條第三項

但書第一款規定

完成預防接種。 

三、受聘僱外國人未

依第七條第二項

或第三項規定完

成再檢查或再檢

查不合格。 

四、受聘僱外國人未

依第九條規定配

合結核病或漢生

病都治服務累計

達十五日以上。 

第十條 本法第七十三條

第四款所定檢查不合

格，指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 
一、受聘僱外國人經

確認診斷為多重

抗藥性結核病。 

二、受聘僱外國人未

依第四條第三項

但書第一款規定

完成預防接種。 

三、受聘僱外國人未

依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完成再檢查

或 再 檢 查 不 合

格。 

四、受聘僱外國人未

依第九條規定配

合結核病或漢生

病都治服務累計

達十五日以上。 

第二類及第三類外國人

若未依修正條文第七條

第三項規定之公告完成

再檢查及治療者，該健康

檢查項目即為不合格，係

屬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四

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聘僱許可之情形，

爰修正第三款規定，增訂

第七條第三項之情形，俾

利中央主管機關依法辦

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

三十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十三年三月二

十九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一百十三年二月

七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一年四月

三十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訂第二項，考量目

前國內短缺阿米巴

痢疾治療用藥之情

形，爰本次修正條文

自一百十三年二月

七日施行，俾利遵循

並兼顧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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